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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起草说明 

 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打造贸易投资便利、行

政效率高效、政府服务规范、法治完善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，

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，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

代化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工作安排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会会

同相关部门起草了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，

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。起草期间，我委会同市司法局、市政

府办公厅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组成工

作专班，召集多轮各类市场主体以及区、园区、社会组织的座

谈会，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；同时征求本市各区政府、市政府

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。经过认真研究和多次讨论

修改，形成了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制定《办法》的必要性 

2017 年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就优化营商环境多次作出

重要部署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上海要瞄准最高标准、最高水平，

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。 

优化营商环境是事关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，是提升上海城

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要。近年来，本市坚持以企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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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作为第一评价，连续实施优化营商环境 1.0 版、2.0 版、

3.0 版改革，推出了一批先行突破、行之有效、广受好评的改

革举措，需要予以系统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。本市制订《办

法》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重要部署的重

要举措，是细化落实国家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的客观需要，

是固化提升改革经验加强法治保障的必然要求。 

二、起草的总体思路 

《办法》起草过程遵循以下思路：一是贯彻党中央、国务

院决策部署，体现国家对上海营商环境改革的定位和要求。二

是全面落实国家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吸收并深化落实条例

的规定。三是总结近年来本市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和做法，提

升固化实践证明有效、市场主体认可的政策措施。四是坚持问

题导向，推动解决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“痛点”“难点”“堵点”问

题。五是对标国际国内营商环境先进水平，进一步加大营商环

境改革工作力度。 

《办法》突出体现了以下重点： 

1、以市场主体感受作为首要评价标准。《办法》围绕市

场主体从新设到注销的全生命周期，从开办企业手续流程、包

容审慎监管、跨区迁移变更到注销；从市场准入、公平竞争、

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到涉企收费和减税降费；从中小企业扶持、

政府履约、知识产权保护、口岸通关服务、人才服务到政企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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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机制、公共法律服务、行业协会商会、审批中介服务、司法

鉴定、普惠金融等，跟市场主体切身相关的政策环境、政务环

境、市场环境、人才环境、法治环境等内容均进行明确规定。 

2、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上海特色做法。《办法》侧重于体

现上海特色的改革创新，将本市在自贸试验区探索、对标世行

优化营商环境、深化政府“放管服”改革中先行突破、行之有

效、广受好评的举措体现出来、固化下来。主要可分为 2 类：

一是在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内容之外上海的特色做法，比如

行政审批告知承诺、“好差评”制度、电子印章、“企业服务云”、

惠企政策“一窗通办”等上海特色的改革措施均在《办法》中

予以体现。二是在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已有内容基础上体现

上海特色，比如“一网通办”、“证照分离”、企业开办“一窗通”

网上服务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、综合性区域评估、不动产

登记专窗办理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、“双告知、双反馈、双跟

踪”、“双随机、双评估、双公示”等。 

3、鼓励改革探索和创新突破。《办法》鼓励各部门、各

区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大胆创新突破。比如园区“网格化服务”、

公用企事业服务“全程代办”、优化营商环境法治保障共同体、

促进长三角营商环境优化、“一业一证”改革等。 

三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 

《办法》分为：总则、市场环境、政务服务、监管执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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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服务、法治保障和附则，共 7 章 75 条。 

第一章“总则”，主要对立法目的和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基

本原则、政府职责、先行先试、鼓励制度创新、促进长三角营

商环境优化、市场主体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

第二章“市场环境”，主要结合上海外向型经济的特点，

围绕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兜底式服务体系，对市场准入、扩

大开放、市场主体合法权利保护、市场主体平等、竞争政策、

中小企业扶持、行政许可实施、“证照分离”改革、规范证明事

项、规范涉企收费事项和减税降费、政府履约、清理拖欠、知

识产权保护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

第三章“政务服务”，主要围绕以“一网通办”为核心的高效、

便利、规范的政务服务环境，对“一网通办”、电子证照、窗口

服务、“好差评”制度、开办企业、电子印章、告知承诺、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、综合性区域评估、不动产登记、纳税服务、口

岸通关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、人才服务、跨区迁移、企业注销

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

第四章“监管执法”，围绕构建公平公正的监管制度规则

体系，对监管事项目录清单、分类监管、信用管理、监管信息

共享、包容审慎监管、“双告知、双反馈、双跟踪”、“双随

机、双评估、双公示”、行政强制措施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、

轻微违法行为免罚、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、联合执法、规范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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遍停产停业措施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

第五章“公共服务”，从加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和加强投

资促进服务，对企业服务体系、惠企政策“一窗通办”、政企沟

通、公共法律服务、行业协会商会、审批中介服务、司法鉴定、

市政接入服务、普惠金融、园区服务、创新创业服务、投资促

进服务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

第六章“法治保障”，围绕市场主体关注的政府规范、公

平竞争、纠纷解决等方面，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施行、

合法性审核、政策准备期、公平竞争审查、文书送达地址承诺

制、多元化纠纷解决、办理破产、保护中小投资者、企业投诉

维权、优化营商环境法治保障共同体、创新容错、法制宣传等

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

第七章“附则”，规定了本市《办法》的施行日期。 

 


